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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2019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提名推荐单位、 专家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精神，充分发挥科技

奖励的引导和激励作用，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与我省经济社会发

展紧密结合，根据《福建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

2019 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奖 (以下简称“省科技奖” )提名推

荐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 、 提名推荐方式

2019 年度省科技奖提名推荐工作采用专家提名推荐和单位

提名推荐两种方式。

(一 )专家提名

本通知所称专家是指：

1、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

2、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；

3、 福建省科技重大贡献奖获奖人；

4、 2009年度 (含 ) 以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、 技术发明奖、









应为在福建省内注册的法人单位或中央驻闽法人单位、中国人民

解放军驻闽部队。

(七)在科学研究、 技术开发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

服务的工作人员，不得作为省科技奖的主要完成人。 各级党政机

关不得作为省科技奖的主要完成单位。国家公务员不得作为省科

技奖的主要完成人 。

(八) 同一内容2017年度、 2018年度连续两年参加评审未

予授奖的项 目，须间隔一年提名。 2018 年度退评的项目， 2019

年度暂停提名推荐一年。

(九 ) 项目完成人不得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五、 提名推荐操作程序

(一)已注册的项目完成人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省科技奖励

管理信息系统 (网址： http: //kjjl. kjt. fujian. gov. cn) , 并

按《福建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推荐书填写说明》 (在奖励系统首页

下载)要求，认真填写提名推荐书的内容， 经单位核实后在网上

提交，并通知提名推荐书上所选的提名推荐单位 (专家)上网审

核。

(二) 提名推荐单位(专家)接到通知后应及时用已注册的

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省科技奖励管理信息系统，对提名推荐书内容

进行认真审核、 遴选。 对审查合格的项目，详细填写《提名推

未注册的用户在上网填写前，先登录省科技奖励管理信息系

统，点击“单位注册”在线注册登记， 取得单位管理员用户名和

密码。 项目完成人账号密码由单位管理员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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